超微量核酸蛋白测定仪技术参数
1.用途：用于核酸，蛋白浓度定量分析
2、技术参数
2.1样品检测体积范围：至少为 0.5~2uL；
2.2
波长范围： 至少为190nm~840nm；
2.3 波长准确度：≤1nm；
2.4 吸光率精度：≤0.002A(1mm光程)；
2.5 吸光率准确性：≤2%（0.76A，257nm条件下）；
2.6 吸光率范围：至少为0.02~300
2.7检测时间：≤5秒
2.8
检测范围：至少为2ng/μL~15000ng/μL（双链DNA）；0.1 mg/ml~100mg/ml(BSA)；
2.9
光程：至少包括 0.05,0.1,0.2,1mm, 且可自动校正
2.10
样品台清洁方式：擦镜纸擦拭
2.11
线型硅CCD阵列检测器：至少为2048像素
2.12
软件：永久免费升级
2.12.1自动分析功能:具备
2.12.2结果存储、输出功能：具备
2.12.3自动计算、显示260/280，260/230比值的功能：具备
2.13
比色杯检测指标： 
2.13.1 加热控温精度: ≤±0.5℃ (37℃)
2.13.2 搅拌速度范围：至少为150—850 rpm
2.13.3 光路径：至少包括10, 5, 2, 1 mm；
2.13.4 检测下限：≤0.4 ng/μl (dsDNA)； 
2.13.5检测上限：≥750 ng/µl (dsDNA)；
2.13.6检测时间：< 3 s
2.14配套专用电脑：配套专用电脑1台
3售后及技术服务
3.1安装、调试及培训
3.1.1在货物到达使用现场后，卖方按买方通知时间派技术人员到买方的项目现场，在买方技术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开箱清点货物，组织安装、调试，直至设备正常运行，并承担因此发生的一切费用。
3.1.2卖方负责对买方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免费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操作、设备维护及简单的设备维修等，直至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为止。设备软件更新需按照厂家日程安排与客户及时沟通，完成培训。
3.2验收及验收标准
3.2.1卖方向买方提供详细的验收标准、验收手册。设备安装后，仪器所有技术参数经检验应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响应情况。买方有权委托中国有资格的单位对上述仪器进行精度校核。如果由于仪器本身原因而在六十天内调试没有通过，卖方必须更换一套新的相同型号或符合技术性能的仪器设备。
3.2.2设备验收合格后，出具验收报告，买卖双方在验收文件上签字生效。
3.3维修及技术服务
3.3.1自仪器验收合格之日起，卖方向买方提供2年或以上免费保修服务。在保修期内，属产品质量问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卖方负担。
3.3.2卖方应提供技术支持，在接到买方仪器报修通知后，在24小时内予以应答，并在48小时内进行维修，保证仪器的正常工作。
3.3.3卖方在国内必须具有专业的维修工程师，能有效保证售后维修服务。
4. 交货时间:

合同签订后90天内。
注：该设备办理免税，如不能办理免税，所有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。
